
校研院〔2014〕37号

关于报送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委员推荐名单及教育中心(领域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的通知
各学院：

　　为建立与完善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保障体系，根据《扬州大学关于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扬大研院〔2014〕35号）等文件要求，依据专业学位类别，学校分别设立培养指导委员会，相关学院设立相应的专业学位教育中心或领域办公室。请各学院于12月15日前报送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委员推荐名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领域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具体要求如下：

　　1.学院提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委员建议名单，人数为5-7人，跨学院专业学位类别的人数可适当放宽（委员会人数须为单数）,同时填报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成员基本信息表。

　　2.学院以文件形式报送教育中心（领域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附件：1.扬州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管理工作指导意见（讨　

　　　　论稿）

 2.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成员基本信息表　

　　　　　                     　　　研究生院

　　　　　　　　　　　　　　　　　　　　2014年11月27日

附件1：

扬州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管理工作指导意见
（讨论稿）

    为进一步完善我校专业学位教育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以下称“教育中心”）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过程中的作用，根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意见》(教研[2013]3号)相关文件规定，结合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特点，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的设立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根据专业学位类别设立。跨学院的专业学位类别的教育中心原则上设在生源主体学院。

    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的组成人员

    教育中心原则上设主任、常务副主任、秘书各1名。跨学院教育中心可增设副主任若干名。   

三、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的职责

    1、负责制订和组织实施专业学位（领域）发展规划及相关规章制度。

    2、负责与相应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交流与沟通工作，并根据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要求，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3、组织修订与实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4、组织课程建设与课程评估等相关工作；协助做好研究生工作站及实践基地的建设与管理工作。

5、组织优秀专业学位研究生硕士论文（示范论文）的评选推荐工作以及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指导教师的评选推荐工作。

6、组织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申请工作；配合研究生院开展专业学位授权点的评估工作。

7、组织开展导师培训、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等工作。

8、负责本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网站建设与维护工作。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成员基本信息表

	专业学位

类　　别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从事专业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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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公章）

　　　　　　　　　　　　　　　　　　　　　　　　　　　　　　　　201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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